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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西海岸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青西新住建发〔2022〕287 号 签发人：薛少华

青岛西海岸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关于在人防工程内安装电动汽车自用充电设施

有关工作的通知（暂行）

各大功能区人防管理部门，各建设单位，人防工程维护管理使用

单位，各有关单位:

为认真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山东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》、《山东

省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办法》、《青岛市居民小区电动汽车充

电基础设施配套电网建设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等相关文件和规范

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现就在人防工程内安装电动汽车自用充电

设施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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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安全要求

在人防工程内安装电动汽车自用充电设施及布局应当首先符

合消防主管部门、供电部门等相关单位的要求，确保无安全隐

患。充电设施线路若需穿越人防主体结构，应从人防墙体的预留

套管中穿越，确保人防工程防护功能完好。未经人防主管部门同

意，不得擅自在人防工程的主体结构上穿墙打洞，不得侵占和破

坏人防设施设备。

二、安装布局

在人防工程内安装电动汽车自用充电设施应遵守山东省人民

防空工程维护管理有关规定，不得影响现有人防设施设备的正常

使用，且便于人民防空工程防护功能平战转换。新建人防工程按

照《青岛市居民小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配套电网建设实施细

则（试行）》（青发改运行〔2021〕184 号）文件要求执行。

三、组织实施

出于对简政便民的考虑，只要不破坏人防主体结构和防护设

备设施，不影响人防工程平战转换和防空效能，无需报请人防部

门备案。安装充电设施应避免破坏人防主体结构，因引入外接电

源线缆确需穿墙打洞的，须由人防工程维护管理使用单位会同供

电、人防工程设计等单位出具方案，报区人防主管部门后，严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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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方案组织施工并做好资料留存（主要有：申请安装人登记资

料;线缆穿越人防主体结构的节点照片；带充电桩的车位照片）。

四、使用管理责任

（一）使用人责任。电动汽车自用充电设施使用人在使用期

间应当自觉遵守人防工程维护管理相关规定。战争来临时，将按

照人防工程维护管理使用单位或人防主管部门规定的时限，无条

件拆除充电设施，恢复至安装前原貌。

（二）使用单位责任。人防工程维护管理使用单位应当积极

支持使用人办理申请手续、设施安装等工作。电动汽车自用充电

设施安装完成后，使用单位将有关资料留存备查。使用单位应当

切实履行管理责任，督促使用人遵守人防工程维护管理相关规

定。

（三）主管部门责任。在安装电动汽车自用充电设施时，未

经人防主管部门同意擅自在人防工程的主体结构上穿墙打洞破坏

人防工程防空功能，或不按方案施工的，人防主管部门将依法追

究相关人员和单位的责任。

五、附则

（一）人防工程内电动汽车公用、专用充电设施的安装参照

此通知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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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本通知自 2022 年 9 月 30 日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3 年

10 月 1 日。执行期间，若本通知与国家、省、市出台的政策不相

符的，按上级政策规定执行。

附件：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线缆穿越人防工程主体结构备案表

青岛西海岸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2 年 8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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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线缆穿越人防工程
主体结构备案表

项目名称

备案事项 线缆穿越人防主体结构

基本情况

本单位主动联系了供电部门、人防工程设计单

位确定了人防工程改造方案，安装过程严格按照方

案组织施工。施工过程中主动联系人防部门进行现

场查看。（内容可参照修改）

附件:人防工程设计单位出具的《人防工程改造

方案》

人防工程

维护管理

使用单位

人防工程维护管理使用单位（盖章）：

联系人（签字）：

联系电话：

备注

1.从简政便民角度，只要不破坏人防主体结构和防
护设备设施，不影响人防工程平战转换和防空效能，无
需报请人防部门备案。

2.因引入外接电源线缆确需穿墙打洞的，填写此
表，报人防部门备案。



- 6 -

青岛西海岸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2 年 8 月 30 日印发


